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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「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基準」所訂集團管理訓練課程及
時數之認定原則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復貴署113年4月9日發文字號農糧企字第1131108551號函。
二、有關旨揭驗證基準第4點第2款第3目所訂集團管理訓練課程

及時數，採認原則說明如下：
(一)中央主管機關或所屬機關自辦、委託或補助辦理之訓練，

由辦理機關自行認列時數。
(二)經中央主管機關或所屬機關核可之訓練。訓練課程主辦單

位檢具辦理單位、課程名稱、內容摘述、受訓時間與時數
及講師講授該課程相關經歷等資料，依其適用之產業類
別，事先函報中央或產業主管機關核可，始得依核可時數
認列。

(三)訓練課程內容得參採但不限於旨揭驗證基準第4點第2款第
4目項下所列內容:

１、組織合法性及對成員之管理方式；
２、總部及成員對產品產製過程之要求與管理方式；
３、總部文件管理項目及程序；
４、接獲客戶申訴之處理程序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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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、總部對成員辦理內部稽核之項目及程序；
６、總部對成員發生不符合事項之管理方式；
７、產品追溯、標示及回收之管理方式；
８、總部對委外作業者之管理方式及程序。

(四)除上述課程重點外，有關集團驗證之採後處理、集貨出貨
與供應鏈管理或集團總部品質管理系統之相關法規依據、
作業程序及常見問題等課程，有助於提升集團驗證品質者
亦可參採納入。

三、符合前揭原則所辦理之集團管理訓練，辦理機關/單位得於
訓練課程結束後，依學員出勤情形及測驗成績合格後，授予
訓練時數證明。

正本：本部農糧署
副本：本部漁業署、本部畜牧司、本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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